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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成品油市场的实施办法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印发《整顿成品油市场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国经贸运〔１９９４〕３３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经贸委（经委、计经委）、工商行政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根据《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关于改革原油、成品油流通体制意见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４〕２１号），我们制订了《整顿成品油市场的实施办法》。现印发你们，请按此执行。在执行中，请各单位密切配合，相互协作，把成品油市场整顿工作做好。如遇有问题，请及时报告我们。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整顿成品油市场的实施办法

根据《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关于改革原油、成品油流通体制意见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４〕２１号），为整顿成品油流通秩序，规范成品油市场，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成品油市场整顿的原则和范围

第一条 整顿的原则是：确定经营主体资格，规范经营行为，理顺销售渠道，减少流通环节，保护消费者利益，建立和维护成品油流通市场的正常秩序。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成品油”，包括汽油、柴油、灯用煤油、航空煤油、石脑油和燃料油。

第三条 整顿的范围是：国内所有从事成品油经营业务的批发企业、加油站和零售网点，及具有成品油进口经营权的外贸企业。

二、成品油经营单位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第四条 成品油经营单位在符合国家有关企业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的同时，还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１．成品油批发企业  

（１）有经营成品油的管理能力和技术力量；

（２）有一定规模的注册资本金和与现有经营规模基本相适应的资金保障；

（３）有符合国家标准并与经营规模基本相适应的成品油储运设施；

（４）有稳定的成品油资源供应和销售渠道；２．加油站和零售网点  

（１）加油站的建设符合当地县级以上政府的规划要求，各项手续完备，经营设施符合国家有关消防、质量、计量、技术规范等政策法规要求；

（２）有稳定的成品油供应渠道；

（３）从业人员以及规章制度符合经营成品油的技术要求；

（４）按国家规定的零售价格挂牌销售，逐步实行代销制；

第五条 成品油经营单位所经营的资源，必须纳入当地的资源配置方案。供需双方逐步实行合同化管理。

第六条 成品油代理进口的外贸企业，必须同时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１．已经外经贸部批准有成品油外贸经营权；  ２．具有经营成品油进口业务的能力和经验，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市场，出口创汇大，经济效益好；  ３．有良好的国际信誉，同世界上主要的石油公司建立较稳定的贸易关系。  

三、成品油经营单位的清理和整顿

第七条 加油站和零售网点不准从事成品油的批发业务。

第八条 对六大直供用户实行直供的成品油，要严格按照国家确定的使用范围，只能自用，不准对外销售。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本地区内实行直供的成品油，不准在兵团系统外销售。

第九条 国家物资储备局按有关规定对成品油进行储备和轮换出库，不准直接从事成品油的批发、零售业务。储备局系统现有加油站经整顿合格后，要与原行政单位脱钩，所销成品油由当地石油公司提供。

第十条 各级党、政、军机关，一律不准从事成品油经营业务。

第十一条 外商投资的石化企业所生产的成品油（除合同已有规定外），未经国家批准，不准在国内销售；任何外商投资企业未经外经贸部批准，不得在中国境内从事成品油的批发、零售业务。

第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按有关政策进口的成品油，只限于自用，严禁在国内销售（现有外商投资加油站经整顿合格的除外）。

第十三条 来料加工的成品油及保税区内的成品油，未按规定办理正式进口手续的，不得在境内销售。

第十四条 凡经营范围中有成品油经营业务的单位，必须在１９９４年７月底以前，向当地成品油市场整顿领导小组报告其隶属关系、资金、设施、人员及经营状况等基本情况。成品油市场整顿领导小组在１９９４年９月底以前，完成目前具有成品油经营业务的企业的清查列册工作。

第十五条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至１２月，成品油市场整顿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对经营成品油业务的单位进行审查，并按有关规定进行清理整顿。１．对现有成品油批发企业及成品油进口经营企业，要按本实施办法，由县级以上经贸委（经委、计经委）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重新核定其经营资格。经审核未重新取得成品油经营资格的单位，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或注销登记。对现有的加油站（含已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加油站），整顿后符合条件的，经同级成品油市场整顿领导小组审查批准后，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重新核定成品油零售经营范围。  ２．对需要经过整改才能达到成品油经营条件的单位，要区别情况限期整改。经整改仍达不到标准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变更经营范围或注销营业执照。  ３．整顿合格的成品油经营单位，要依照国家的法规和政策从事经营业务，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监督。凡不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以劣充优、缺斤少两、偷税漏税的，要依法处罚，情节严重的注销其营业执照。严厉打击无照经营、查处超范围经营成品油的单位和个人。  

第十六条 六大直供用户的主管部门，对直供资源的管理要制订具体办法。直供用户如违犯成品油经营的有关规定，要扣减分配指标，直至取消直供资格。

第十七条 未经外经贸部重新批准的外贸企业，不得从事成品油进口和代理业务。

第十八条 燃料油的供应、进出口等，维持现行经营管理体制不变。

第十九条 凡申请新成立成品油经营企业，要按上述条件，经当地经贸委（经委、计经委）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审查批准后，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给营业执照。

第二十条 １９９５年１季度对整顿工作进行全面检查验收。

四、成品油市场整顿的组织和领导

第二十一条 成品油市场流通秩序的整顿工作由国家经贸委负责，会同国家工商局等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各地经贸委（经委、计经委）要在当地政府领导下，会同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公安、消防、物价、税务、海关等部门，成立成品油市场整顿领导小组（下设联合办公室），具体负责领导对具有成品油经营业务的批发机构、加油站和零售网点的清理整顿工作。国家经贸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联合检查组，对各地清理整顿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和验收。

第二十二条 军队、武警的成品油经营单位和营业性加油站的清理整顿工作，由总后勤部和武警总部成立清理整顿领导小组，按照本办法，制订具体实施办法，组织实施。并将清理整顿工作进展情况定期报告国家经贸委和国家工商局等部门的成品油市场整顿联合办公室。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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